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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教育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提供均等化的教育服务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建立充足、公平、有
效的教育财政制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 
 

构建促进教育公平的教育财政制度 
 

 王善迈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各级各类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大大推

进了教育公平。2005年小学入学率 99%，初中毛入学率 9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 52.7%，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21%。这说明，我国义务教育基本上实现了入学机会的公平，高中阶段教育
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幅提高。但和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教育公平

在当前仍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义务教育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办学基本条件在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的巨大差异，

使一部分适龄儿童和少年还未能获得均等化的教育服务，在普及和完成基本的义务教育上仍然存

在不公平。 
  高中教育的公平问题，除由于区域间、城乡间的不均衡导致入学机会不公平外，主要表现在

校际间教育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条件下，高质量教育入学机会规则的不公平。目前我国高中教育还

不是义务教育，入学的基本方式是通过考试制度对受教育者学习能力进行筛选，教育公平表现为

规则公平。近年来“以权择校”（包括某些政府机构以与学校共建名义，利用公共资源为其子女

提供择校机会）和“以钱择校”之风愈演愈烈，以权择校是腐败，以钱择校则是教育市场化，破

坏了入学规则的公平，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中等职业教育的不公平，主要表现为相对于普通高中而言的教育负担和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接受中职教育者大部分来自工人、农民等低收入家庭，教育私人成本高（学费高于普通高中一倍

多）、预期经济收益低（就业难，预期收入低，进入高一级教育难）。这是目前我国中职教育社会

需求远远大于个人需求的主要原因。 
  在现行高等教育统一考试制度下，高等教育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入学机会和进入重点大学机

会在区域间的不公平。作为非义务教育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是指入学机会不因学习能力

和个人意愿以外的其他条件而存在差异。中国高校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类，数量上地方高校占绝大

部分，从质量来说，积聚于中央高校。由于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使高等教育入学机

会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由于中央院校在属地招生比例过高，导致高质量学校入学机会的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都是由于受教育者在地域上的差别而致。 
  贫困学生和流动人口子女在教育机会上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公平。由于群体间收入过大的差

别，使贫困学生尤其农村贫困学生在接受和完成各级各类教育上存在不公平。在工业化、城市化

进程中，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入学机会上与城市居民相比也存在不公平。虽然政府

制定了对各级教育贫困生资助政策，规定了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上以流入地财政负担为主和进

入公立学校为主的“两为主”制度，但执行中仍面临许多事实上不公平。 
  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过程公平和结果公

平的起点。教育公平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教育公平也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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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和目标。就我国当前而言，首要的目标是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推进教育公平主要责任在政

府，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6年 8月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保证人
民享有接受教育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客观要求。教育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均等化的教育服务是公共

财政的基本职能。完善公共教育财政制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保障。 
  建立充足、公平、有效的教育财政制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为此，应大力推进教育

财政制度改革。 
  1.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在各级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增大教育经费总量 
  教育经费总量不足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总量，坚持教

育经费“三个增长”，力争在 2010年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的比重达到 4%。为此，首先要进
一步转变政府与财政职能，调整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其次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特别是发展非义务教育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中的民办教育，提高基

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中民办教育的质量。完善税收制度，激励社会和个人对教育事业无偿捐赠，

提高对教育捐赠在税前列支的比例，加快财产税、遗产税、财产赠与税的开征。 
  2.调整公共教育支出结构，提高其用于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比重 
  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分配不合理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为此应调整公共教育

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中用于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比重。力争在“十一五”期间，

在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中，政府支出比重由 2005 年的 70%达到 90%以上。在中等教育（包括职业
教育）经费来源结构中，提高财政拨款比重，降低学费等比重。 
  3.加大中央和省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区域间经济与财政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和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政策是导致教育尤其义务

教育在区域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和公平缺失的根本原因。为缩小区域间、城乡间教育尤其义务

教育发展的差别，促进教育公平，应加大中央和省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范教育财政转移

支付制度。 
  首先，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应尽快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办学基本标准，包括教职工编制标准、工

资标准、学校建设标准、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争取在 2010 年各地区城乡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到
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适时进行调整。以此为基础将义务教育经费全

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并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单列，以保证所有适龄儿童和少年接

受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近期内应按照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和国务院的规定，实行义务教育经费由省级政府统筹，农

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体制。条件成熟时，可按国家和省制定的

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标准，以县级为单位按影响教育经费需求与供给的因素，测定义务教育经费标

准需求和财政供给能力，其经费的存量与增量缺口由市、省、中央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填平补齐。 
  对非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贫困省、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高等教育，中央财政应采取专项

转移支付予以支持。 
  4.取消基础教育重点校政策，均等化财政拨款，促进学校间均衡发展 
  财政对同级学校的拨款制度是影响学校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为缩小同级学校间发展差

别，应改进财政拨款制度。对同一行政区（县）内的实施基础教育的学校，实行以在校学生为基

础的均等化拨款制度，对农村和办学条件差的学校倾斜。对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拨款应高于普通

高中。同级财政负担的高等学校，对维持学校正常运行的基本支出，按不同学科生均标准成本一

定比例实行均等化拨款制度，对办学条件差的学校倾斜。为建世界一流或名牌大学，通过项目支

出予以倾斜，在项目支出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采取招标投标制度，并以学科建设为主要支持对

象。 
  5.完善学费制度，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 



 

第 3页 共 3页 

  以大多数学生家庭支付能力和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为依据完善学费制度，是促进教育公平的

重要条件。义务教育在 2008 年全部免除学费杂费。非义务教育学费按生均成本一定比例由省级
政府确定，中等职业学校学费低于普通高中。 
  逐步取消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收费。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就近入学原则，当基础教育阶段民办

学校教育质量达到较高水平时，“择校找民校”。目前在基础教育学校间差别较大条件下，择校收

费继续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大幅降低返还原学校比例，提高用于薄弱学校的比例，同时公

平分配优质学校招生指标，最终取消“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 
  6.制定各级各类教育贫困学生资助法或条例，完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 
  尽快建立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学生的资助制度和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

宿制学生资助制度。进一步完善现行的高等教育中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采取财政拨款和社会捐

赠为本金，由开发银行或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体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并对贷款覆盖面、额度、

还本付息办法进行调整。同时尽快建立大学毕业生就业后流动信息系统和个人信用制度,以减少贷
款还本付息风险。 
  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由流入地财政负担，享受流入地学校同等教育服务。对特殊教

育学校和视听及智力残疾儿童和少年在学习、生活、康复方面给予特殊财政支持。 （作者 王

善迈 为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